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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 

112年12月20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115年5月5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北科附

工)校長遴選，組成本校北科附工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會)。遴選會因應本次

遴選作業實際需要，訂定本校北科附工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遴選會由召集人擔任發言人，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出席委員相互推舉一人代理

之。置執行秘書一人，協助召集人辦理校長遴選工作；另置工作人員一至三人，由相關

單位職員擔任，協助執行秘書辦理下列工作，其人選由遴選會召集人擇聘之： 

(一)遴選會一般行政事務、開會通知及文書處理事項。 

(二)遴選會會議紀錄整理、工作進度追蹤管制事項。 

(三)彙整相關法令規章及提報事項。 

(四)事務用品之申請（購）、經費編列與核銷事項。 

(五)遴選校長名單函報教育部。 

(六)其他遴選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遴選會辦理遴選業務過程中，得依本校行政程序請本校及北科附工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三、本校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之資格條件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第六條及第十條

之一規定，且無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 

四、遴選會徵求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程序如下： 

(一)公開徵求： 

1、遴選會於本校及北科附工網頁「北科附工校長遴選專區」刊登啟事，徵求推薦

候選人。 

2、函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各公立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公告或推薦。 

3、第一次公開徵求受理推薦截止後，如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不足二人，則保留已

收件之校長候選人，並書面簽報召集人同意延長公告，每次延長公告期間以七

日為限，直至達二位以上候選人，始得繼續辦理遴選程序。 

(二)推薦候選人 

1、 依據本校北科附工校長遴選辦法辦理推薦事宜，連署推薦至多三十人，但各連

署人僅得參與一位候選人之連署，填載資料不實者，該連署均不予計入，遴選

會委員不得參與連署推薦。 

2、 連署推薦表件送達遴選會後，不得要求撤回、變更或返還。 

(三)審查校長候選人資格： 

1、 遴選會推薦委員三至五人成立資格審查小組，協助審查推薦人、候選人資格。

審查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名筆劃順序(首依姓氏筆劃多寡排序，筆劃少者在前，

姓氏筆劃相同者，依第二字筆劃多寡排序，餘類推)，提送遴選會審議。資料不

全者，通知推薦人或候選人於七日內補件，逾期未補件或未提出說明者，提送

遴選會審議。 

2、 倘通過遴選會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不足二人時，須再次辦理公開徵求或接受

推薦校長候選人，公告期間每次以不超過七日為原則，已列入校長候選人資格

者應予保留，直至人數合計達二人以上為止。 

3、 遴選會辦理審查作業過程中，未經遴選會同意，任何人不得對外公開北科附工

校長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件以不公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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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4、校長候選人資料經審查後，不得要求撤回。 

(四)公告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 

校長候選人通過遴選會資格審查後，遴選會應按校長候選人之姓名筆劃順序，於本

校與北科附工「北科附工校長遴選專區」網頁公告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

。 

五、遴選會應於公告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後，函文北科附工辦理治校理念說明會

；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應參加治校理念說明會，未參加北科附工辦理之治校理念說明會

者，視為喪失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資格。 

治校理念說明會由遴選會召集人或指派委員一人主持。 

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發表順序，由遴選會抽籤決定。爾後「校長

遴選委員會會議」均採本號次辦理；惟如無意願參加治校理念說明者，視為放棄校長候選

人資格，其序號依序往前遞移。 

六、遴選會於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後一個月內召開會議，邀請已參加治校理

念說明會之校長候選人，依治校理念說明會發表順序，至遴選會進行面談及治校理念說

明與詢答後，經遴選會充分討論，須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個

別候選人行使同意權，以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產生北科附工校長人選

二至三人，送請本校校長擇聘之。 

行使同意權之投票結果如最終僅通過一位校長候選人時，除保留原獲通過之校長候選人

資格外，應重行徵求推薦候選人補足之。再次辦理行使同意權投票時，原獲保留資格之

校長候選人，逕予列為通過同意權門檻校長候選人，不再列冊行使同意權投票。 

七、遴選會委員、應邀列席人員與工作人員對遴選會各項討論及議決過程應嚴守秘密，對各

項遴選工作內容，非經遴選會同意不得對外發布消息。有關遴選會對外發布消息應由召

集人統一行之，召集人不克對外發言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代理之。 

     遴選會之委員、工作人員及會議列席人員，均應遵守前項規定，並簽署本校北科附工校

長遴選相關資料保密承諾書。 

八、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於遴選過程中，不得發表對本校、北科附工不利之言論，亦不得有

關說、請託、期約、賄選或散佈意圖影響投票結果之作為。 

九、北科附工校長候選人如經具名檢舉有資格不符或違反遴選相關規定者，由召集人指定遴

選會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後，提遴選會報告，由遴選會為妥適之處理。凡匿名或非以

真實姓名檢舉者，不予受理。檢舉案由遴選會委員提出者，該遴選會委員應行迴避及不

得擔任調查小組成員。 

十、遴選會辦理遴選作業之經費支應規範如下： 

(一)遴選會委員與工作人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二)遴選會辦理遴選所需經費，由本校年度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除依相關法令規定外，依遴選會決議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遴選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